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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十三届会议  

2007 年 12 月 3 日至 14 日，巴厘  

议程项目 6(c) 

审查承诺的履行情况和《公约》其他规定的执行情况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决定草案-[-/CP.13] 

附属履行机构之下的技术开发和转让 

主席的提案  

 缔约方会议，  

 忆及《21 世纪议程》第 34 章和联合国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的方案关于转让无害环境技术的有关规定，  

 忆及《公约》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第四条第 1、3、5、7、8、9 款、第九条第 2 款(c)

项、第十一条第 1、5 款和第十二条第 3、4 款，  

 忆及第 13/CP.3、4/CP.7、6/CP.10、6/CP.11 和 3/CP.12 号决定，  

 确认所有缔约方在无害环境技术的开发、应用、改造、传播和转让方面，迫切需要加

速创新，特别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包括在缓解和适应两个方面，  

 进一步确认《公约》下关于执行第四条第 5 款的当前体制、融资渠道和适当的监测指

标比较有限，需要予以加强，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的和紧急的技术开发、应用、推广

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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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确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的和紧急的技术开发、应用、推广和转让要求就增

强扶持环境作出适当的反应，包括所有缔约方继续强调增强扶持环境，便利获取技术信息

和能力建设、明确技术需要，以及创新的融资办法，以调动私营部门广泛的资源，酌情补

充公共资金来源，  

 并确认落实执行技术需要评估结果和国家信息通报仍然是关键目标，可予以加强，途

经是改进项目建议书的编制，和改善融资途径和模式，其基础可以是各种咨询网络，诸如

气候技术倡议的私营融资咨询网，  

 进一步确认技术转让专家组过去六年的优秀工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有效的技术转

让有关的问题，  

 1.  同意技术转让专家组应提出建议，酌情由两个附属机构审议，以利缔约方会议随

后就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做出决定；  

 2.  决定下列各点对于通过现有渠道和新倡议提供资金很重要：  

(a) 执行技术需要评估；  

(b) 新技术开发方面的联合研究和开发方案和活动；  

(c) 演示项目；  

(d) 技术转让的扶持环境；  

(e) 对私营部门的鼓励办法；  

(f) 南北和南南合作；  

(g) 本地能力和技术；  

(h) 与承担议定的全额增加费用有关的问题；  

(i) 支持转让低碳技术和诀窍的许可证；  

(j) 与一个多边金融机构有关或可能情况下设置在其中的风险资本基金等融资

窗口；  

并且同意，技术转让专家组应通过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在确定和分析现有和潜在新资

金和渠道的基础上，评估这些资金的利用和获取方面的差距和障碍；并且，这项工作(确定、

分析和评估)的结果应不迟于附属履行机构第三十届会议提交给该机构，以期审议新的融资

机制和工具对于逐步扩大技术的开发和转让的作用；  

 3.  请全球环境基金作为《公约》之下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体，与有关缔约方、国

际金融机构、其他有关多边机构和私营金融界代表磋商，拟订一项旨在逐步提升技术转让

投资水平的战略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对无害环境技术的需要，具体应审议如何联系

与技术转让方面现有和正在形成的活动和倡议的关系执行这种战略方案，并将审议结果报

告给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以供缔约方予以审议；  

 4.  请技术转让专家组作为未来工作方案的一部分拟订一套绩效指标，以便附属履行

机构用以定期监测和评价关于加强执行《公约》第四条第 5 款的有意义和有效行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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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框架)在执行方面的有效性，并辅以第-/[CP.13]号决定1 第 2 段所述列于该决定附

件的一套行动，同时考虑到《公约》之下和其他有关机构的相关工作；该项工作的结果应

提供给两个附属机构第三十届会议审议，以便将技术转让专家组的最后报告提供给缔约方

会议第十五届会议；  

 5.  一致认为，与执行《公约》第四条第 5 款，即与开发和转让或获得无害环境技术

和诀窍有关的问题，是一项连续的进程；除其他外，评估缔约方的技术、获得技术的条件

以及技术需要将继续在《公约》之下进行，以确保取得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  

 6.  敦促各缔约方，特别是发达国家缔约方，酌情通过现有的和未来潜在的双边和多

边合作方案，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努力执行以上第 4 段所指整套

行动；  

 7.  请缔约方于 2008年 2月 15日前向秘书处提交它们关于按照第 13/CP.3号决定审查

和评估第四条第 5 款和第四条第 1 款(c)项执行有效性的职权范围要点的意见综述和汇编； 

 8.  请有能力的缔约方确定并指定负责技术的开发与转让的国家实体，并就此在缔约

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之前向秘书处通报；  

 9.  请秘书处与各缔约方、全球环境基金、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倡议和政府间进程合

作，促进执行技术转让框架以及技术转让专家组的工作；  

 10.  请全球环境基金作为《公约》之下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体，为发展中国家执

行执行由以上第 4 段所指整套行动补充的技术转让框架提供资金支持。  

 

 

 

--  --  --  --  -- 

                                                 
1  FCCC/CP/2007/L.4。 


